
市家协2012[2]号










关于上海家政服务业“加盟制”用工管理
试  行  办  法 
在上海市发展家庭服务业办公室的领导下，在市妇联的关心下，市家协全体理事、会员单位参加了《2011年上海市家政服务业用工管理研讨会》，围绕上海家政用工的实际情况，分析、探讨提出了上海家政服务业“加盟制”的用工管理新模式。
家政服务行业“加盟制”用工管理的设想与探索，是与国际家政用工接轨的。以“个人服务”就业岗位进入家政服务业市场，为家庭提供更为优质、更具有专业含量的服务，符合上海家政市场用工现状，我们要努力探索和实践。
在《2011年上海市家政服务业用工管理研讨会》的基础上，现推出《上海家政服务加盟经营协议（试行）》及《上海家政服务企业收取加盟费的指导意见（试行）》。
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
主题词：家政服务业、加盟制、用工管理、                           
主送：市发展家庭服务业办公室、市妇联、浦东家协、各理事、会员单位                                          

                                             2012年2月3日印发                                                                                       

                                                 编号：

上海家政服务加盟经营协议
（试  行）  
              
甲方(公司)：                           
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乙方：                  
身份证号码：__              __     
户籍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协议目的：

甲方作为家政企业法人，具有一定知名度，拥有品牌及经营管理制度，受到社会认可。乙方作为自雇就业者，具有一定家政服务技能，可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乙方加盟甲方，即乙方使用甲方的品牌以获得更多社会认可及就业机会，遵守甲方经营管理制度，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
    二、加盟期限 
    本协议加盟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授权乙方在为甲方的客户服务时，可以使用甲方品牌
2、 甲方须为乙方提供客户服务需求信息。

3、 征得客户同意，甲方可向客户代收代发乙方劳务费。

4、 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加盟管理费。（参见第六条）

5、 甲方须登记乙方基本信息，并有权向乙方收取一定登记成本费。
6、 甲方须为乙方提供基础家政服务技能培训。
7、 甲方须积极与客户沟通，协助解决乙方与客户纠纷，保障乙方权益。
8、 甲方须为乙方购买“家政服务综合保险”，以降低乙方工作风险。
9、 甲方须协助乙方以自雇就业身份参加相应社会保险。

10、 甲方须为乙方提供其他必要协助。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须提供真实有效身份证件及职业资格证、健康证等。
2、乙方须接受甲方统一调配，遵守甲方的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维护甲方声誉。

3、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必要的服务技能免费辅导和培训。
4、非为甲方客户服务时，乙方不得使用甲方品牌。
5、乙方须按照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加盟管理费。
6、乙方有权根据甲方提供的工作信息决定是否接受。
五、法律关系
1、乙方加盟甲方，以甲方名义从事服务工作，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2、甲乙双方为相互独立的平等主体，不存在从属关系。

六、特别声明

本协议主要用于规范双方家政服务加盟经营的责权利关系，涉及具体客户服务时，双方应另外签订服务合作协议，以明确加盟管理费及其他相应责权利。
七、协议的终止
协议到期，若双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延期；若一方有异议，协议到期自动终止。
八、违约责任及协议纠纷的解决
1、若一方不履行本协议条款中规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一方应承担月工资20%的违约责任。

2、因乙方的服务损害了第三者利益时，由乙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3、甲方因乙方的行为而被索赔责任时，可要求乙方负担被追索的赔偿。

4、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九、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名（盖章）：                     乙方（签名）：         
日期：                                     日期：
上海家政服务企业收取加盟费的指导意见

（试  行）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提高居民满意度，规范家政行业发展、加强行业自律，特制订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适用范围
上海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第三条：适用条件
1、 家政服务企业
家政服务须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或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非组织或劳动部门批准的非正规就业组织，须诚信守法，为居民提供家庭服务。
2、 家政服务员
家政服务员须持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具备家政从业上岗证、健康证等资格证，诚信守法，为居民提供家庭服务。
3、 家政服务员加盟家政服务企业
家政服务企业作为家政企业法人，具有一定知名度，拥有品牌及经营管理制度，受到社会认可；家政服务员作为自雇就业者，具有一定家政服务技能，可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家政服务员加盟家政服务企业，即家政服务员使用家政服务企业的品牌以获得更多社会认可及就业机会，遵守家政服务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双方属于加盟合作关系，属民法调整范围。

第四条：收费标准

家政服务员加盟家政服务企业时，应签署加盟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关系。以下加盟管理费用供家政服务员加盟行业协会下属家政服务企业参考。

	项目
	收费标准

	加盟登记费
	20元/人

	服务资格认证费
	

	加盟管理费1（工作推荐、技能培训）
	每份工作首月劳务费的20%

	加盟管理费2（工作推荐、技能培训、代收发劳务费、商业保险、纠纷协调、保险理赔）
	每份工作首月劳务费的20%及每月劳务费的5%


第五条：监督检查
    会员单位应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执行，行业协会监督实施。
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
201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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